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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市政协五届
四次会议第0169号提案的答复

杨忠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建议》（第0169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重要讲话精神，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玉溪市于2020年7月印发了《玉溪市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20年底前，红塔区、澄江市主城区范围内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2022年底前，实现红塔区、澄江市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2025年底前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80%。方案中明确将生活垃圾分为4类，分别为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
2、 工作开展情况
（1） 宣传教育情况。为全面启动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依托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平台，我局联合市教育体育局于2019年10月印发了《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工作的通知》，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目标。为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我局印发《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册》3万余份，红塔区制作发放《红塔区生活垃圾分类指南》《垃圾分类宣传册》3万余册，并配合创文固卫和爱国卫生7个专项工作的推进，大力宣传垃圾分类工作。
（二）试点推进情况。红塔区于2020年10月正式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目前在建成区选取单位、居民小区、学校、公共场所等共16个和农村区域选取19个自然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2021年已采购200套非智能配备生活垃圾分类箱，在城区主要收集点设置75套，玉带、玉兴、凤凰街道已完成建设垃圾亭3座，其他垃圾分类亭正在选址中，计划新建垃圾亭约500个。
（三）管理机制情况。红塔区充分利用东风广场、聂耳公园、聂耳生态广场的区位优势，将3个公共场所作为试点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聂耳生态广场还配套建设1座智能生活垃圾分类站，分类站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室、智能分类收集箱、积分兑换机为一体，分类站内设置液晶屏，全天滚动播放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及相关资讯，营造良好地宣传氛围。为鼓励单位及个人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红塔区设置了20套智能分类箱，每个智能分类箱旁配套设置积分兑换机，单位及个人可通过投放可回收物获得积分，积分累积后可在积分兑换机上兑换礼品。通过竞争性磋商的方式选取玉溪泰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设备内可回收物的收集运输、有害垃圾的收集运输以及积分兑换所需物品、积分兑换机日常管理等工作。
（四）有毒有害垃圾收储情况。红塔区在汇溪路转运站设置有害垃圾暂存点1个，对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区域开展有害垃圾收集暂存。目前收集到有害垃圾约10公斤，主要为过期药品及包装、过期化妆品及包装、废电池等。由于我市没有规范的有毒有害垃圾处理厂，收集的有毒有害垃圾只能暂存，下一步将加强与生态环境部门对接，妥善处理有毒有害垃圾。
（五）垃圾收费情况。红塔区现执行的垃圾处理收费标准为8元/月/户，自2021年7月1日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收费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收费票据继续使用财政非税票据，垃圾处理费进入环卫站垃圾处理费专用帐户后，划转至税务专户，再上缴国库。按月汇总，于次月15日前向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结报，使用《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申报缴纳城镇垃圾处理费，办税服务厅收款后开具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电子）后入库。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督促红塔区加快垃圾分类配套的终端处理设施有序推进，玉溪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点火试运行，正在推进餐厨垃圾处理厂、大件垃圾处理厂、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以及北城、高仓、大营街、春和等4个分类垃圾转运站建设，计划到2021年底基本建立红塔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实现生活垃圾焚烧率95%以上、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率85%以上的目标。
最后，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指导。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9月3日
（联系人及电话：顾亚平 15911770716）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年9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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